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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完成

收购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软通”）51%股权，现将中软通 2019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与王小伟、北京华容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天创云瑞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北京天创创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公司以支付现金形式购买上述四名投资方持有的中软通 51.00%股权，交易作价

为 16,320.00 万元，四名投资者各自转让的中软通股权比例及交易对价如下： 

单位：元 

名称 
转让所持中软通

出资额 

转让出资

比例（%） 
交易对价 

王小伟 4,080,000.00 40.80 130,560,000.00 

北京华容信息技术中心（有限

合伙） 
510,000.00 5.10 16,320,000.00 

北京天创云瑞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06,379.00 3.06 9,804,128.00 

北京天创创润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03,621.00 2.04 6,515,872.00 

合计 5,100,000.00 51.00 163,200,000.00 

2018 年 11 月 19 日，中软通取得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201005792555444H 的营业执照，5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本

公司名下。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王小伟、北京华容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天创云瑞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天创创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次收购业绩承诺与补偿措施协议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方承诺，中软通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

2,500 万元、3,500 万元、5,000 万元。 

2、各方确认，业绩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本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中软通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情况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以确定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本公司应

在 2020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确定业绩承诺方是否应履行

相应的补偿义务并通知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将补偿

款支付给本公司。 

3、如果中软通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承诺的累积

净利润（即 11,000 万元），在 5%范围内可以豁免（即业绩实现达到 95%以上

视为已经实现），如超过 5%的范围，则业绩承诺方应对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具体的补偿方式为：业绩承诺方应补偿的金额＝（业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本次交易中各自取得的交易对价÷利润补偿

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4、上述措施未能令本公司获得足额补偿，本公司有权以司法途径另行追偿。 

5、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上述第 3 条所述的补偿义务不因任何

原因而免除，出现任何客观不能之情形时，业绩承诺方持有的中软通股权的承继

主体继续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6、各方确认，若中软通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和高于

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则差额部分的 30%应作为对价调整支付给中软通

原股东（指业绩承诺方），相关款项的支付方式暂定为目标公司 2020 年度《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王小伟，由其负责相关款

项的支付。 



三、2019 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2019年度业绩承诺数 2019年度盈利实现数 差异数 完成率 

中软通 3,500.00 2,806.22 -693.78 80.18% 

[注]: 2019 年度盈利实现数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中软通 2019 年度盈利实现数低于业绩承诺数，中软通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未实现。 

根据本次交易的补偿安排，由于交易对方是对承诺年度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

达到承诺年度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进行补偿，因此暂不需要中软通原股东对公司

进行补偿。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中软通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导致 2019 年收入增长未达预期，未能实现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1）中软通产品主要用户为国家各级司法机关、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政府

财政预算依赖性较大。2019 年部分用户受预算紧张的原因，计划实施项目预算

缩减或延期，导致部分项目落地时间较晚，回款周期变长；（2）中软通根据市场

需求加大了大数据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布局投入，新业务尚处于示范推广阶段，未

能对 2019 年业绩形成有效支撑。 

公司将积极督促中软通加快市场布局，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努力提升经营业

绩，并持续关注后续业绩实现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